吐鲁番市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表（11月26日）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案件名称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
	作出处罚的机关名称
	备注

	1
	吐市市监不罚〔2025〕31号
	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和未办理《食品摊贩备案卡》从事食品经营活动行为
	木某
	/
	木某
	当事人未办理《食品摊贩备案卡》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和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行为，违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九项的规定。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6）的条件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不 予
处 罚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吐市市监不罚〔2025〕32号
	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行为
	高昌区启盛蔬菜店
	92650402MA7ACMWU30
	热某
	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九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6）的条件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不 予
处 罚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
	


吐市市监不罚〔2025〕33号


	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行为
	高昌区云乐商务服务部
	92650402MAE45GU838
	纳某
	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九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6）的条件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不 予
处 罚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
	吐市市监不罚〔2025〕34号
	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行为
	高昌区湖光商店
	92650402MA78DAEH39
	塞某
	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九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6）的条件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不 予
处 罚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
	吐市市监处罚〔2025〕55号
	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
	高昌区祖农艾比布烤肉店
	92650402MA77ACND6G
	吐某
	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柠檬色1瓶；2.没收违法所得2200元；3.罚款2000元。罚没款合计4200元。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
	吐市市监处罚〔2025〕57号
	生产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复配食品添加剂未查验供货者合格证明文件行为
	高昌区晨之光食品加工店
	92650402MA77WOQ14X
	赛某
	当事人生产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复配食品添加剂未查验供货者合格证明文件行为，违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以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柠檬色1瓶；3.罚款5000元。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7
	吐市市监处罚〔2025〕58号
	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食品未查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行为
	高昌区香乡餐厅
	92650402MA7947W02B 
	古某
	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食品未查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以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193.5元；3.罚款1000元。罚没款合计1193.5元。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吐市市监处罚〔2025〕59号
	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食品未查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行为
	高昌区福来喜小吃店
	92650402MA77Y5B3X7
	阿某
	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食品未查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以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400元；3.罚款2000元。罚没款合计2400元。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9
	吐市市监处罚〔2025〕60号
	生产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复配食品添加剂未查验供货者合格证明文件行为
	高昌区精纯食品加工坊
	92650402MA7G3NNP4X
	田某
	当事人生产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复配食品添加剂未查验供货者合格证明文件行为,违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三项，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1200元；2.罚款3000元。罚没款合计4200元。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0
	吐市市监不罚〔2025〕61号

	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行为
	托克逊斯热依丁超市
	92650422MA77TEGL6Y 
	古某
	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纯天然杏子酱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九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6）的条件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不 予
处 罚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吐市市监不罚〔2025〕62号

	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行为
	托克逊县小胖子商店
	92650422MAC7E9B22H 
	夏某
	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纯天然杏子酱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九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6）的条件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不 予
处 罚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2
	吐市市监处罚〔2025〕76号
	经营感官性状异常食品
	吐鲁番市麦纳格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91650402MAE2XMK798
	刘某
	当事人经营感官性状异常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决定3000元的行政处罚。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3
	吐市市监处罚〔2025〕81号
	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行为
	高昌区鸿番商行
	92650402MA7A9KT15A
	曹某
	当事人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帝一贡品酒997瓶；2.罚款20000元。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4
	吐市市监处罚〔2025〕82号
	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行为
	高昌区达尼雅尔烤全羊店
	92650402MA7MF933XN
	阿某
	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和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以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420元；3.罚款2000元。罚没款合计2420元。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5
	吐市市监处罚〔2025〕87号
	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加工制作食品
	高昌区木卡姆葡萄庄园
	92650402MA77K4ER6B
	王某
	当事人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加工制作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165元  2、罚款人民币2000元整，罚没款合计2165元。      
	主 动
履 行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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